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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史上一种特殊的传承用字现象 *

何 余 华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郑州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汉字发展史上存在一种特殊的传承用字现象，战国时期不同区系文字分

头继承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的用字，从而形成用字差异。这种特殊传承现象主要表现

在分头沿袭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的书写特征、构形要素、异构用字或字用分工等方面，

文字的使用主体经历了不同刻手、社会群体、区域群体的转变。这既体现了战国各系用

字有着古老的来源，战国地域用字差异的层次丰富、成因复杂，也启示汉语字词关系研

究要加强历时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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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汉字构形及其发展史的研究涌现出大批厚重的成果，汉字构形理论

也取得许多新突破，解决了不少长期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深化了对汉字发展特点

和演变规律的认识，但对汉字使用现象和使用规律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黄德

宽（2014：84）指出：“学者不仅对汉语字词关系研究的关注较少，而且在材料运用上

更多的还是倚重传世文献和字书，对出土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方法上，

主要还是以静态的描写分析为主，依据出土文献进行动态考察分析的研究不多，这

一点当前尤其需要改进和加强。”李运富（2016）提出汉字的职用属性是其本质属性，

强调：“汉字职用演变史应该是汉字发展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汉字职用演变史

的梳理就不成其为完整的汉字发展史。”从历时角度来看，与前代相比出现的新要素

集中反映了汉字体系的发展趋势，如新字形及其构形方法、新的记词职能和用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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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等。与此同时，传承沿用的旧要素则是维持汉字系统稳定有序的重要因素，也是

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命题。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汉字发展史上存在一种特殊的传承沿用现象，战国时期不

同区系文字分头继承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的用字，从而形成用字差异。尤其以秦文

字和六国文字分别继承较为常见，秦文字选用某个用字，六国文字则选用另外的用

字，二者判然有别。秦统一六国以后，其他来源的用字几乎都被秦系用字统一，东方

六国传承的古文被彻底淘汰。学界对此也有关注，如周波（2012：240）在分析战国时

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的产生途径时，认为存在各系分头继承商周用字造

成用字差异的现象。郭永秉（2014:490）归纳指出：“西周春秋文字及小篆与六国文字

的‘明’，分别继承了甲骨文从‘囧’与从‘日’的‘明’字写法”，“古文字的‘兆’和从‘兆’

之字，实际上包含了‘兆（逃）’之初文和从‘涉’、‘趒、跳’共同初文分化出来的那个

‘兆’，秦系文字用前者而不见用后者，楚系文字则用后者，基本上判然不混”，“秦和六

国文字的‘要’实际上来自两个不同的早期古文字的源头”，“秦系文字和楚文字中的

‘ ’声字有早期古文字的‘ ’和‘ ’两个不同来源”等。我们考察发现，这种特殊

的传承用字现象具体包括传承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的写法差异、构形差异、用字差异

等，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文化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传承不同书写特征

有些词语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的用字仅仅是书写特征差异，传承过程中它们

被作为异写字分别沿用，战国时期不同写法开始呈现地域性分布特征，不同地域的

写法判然有别，尤以秦与东方六国的对立分布较为明显。

1.1  ｛首｝

表示脑袋、头颅义的｛首｝，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中的写法存在差异，宾组卜辞

用“ ”（《合集》6032 正）、“ ”（《合集》13615）等，前者象有发之首，后者象无发之首；

无名组卜辞多作“ ”（《合集》29255），象有发之首；花东子卜辞最为象形，多作“ ”

（《花东》304），象五官俱全的有发之首。｛首｝在西周金文沿用有发、无发的两种不同

写法，以有发写法占使用优势，见西周中期羖簋盖作“ ”（《集成》4243），西周晚期

师𠭰簋作“ ”（《集成》4324），无发写法见于西周中期二式 簋作“ ”（《铭图续》

2 卷 159 页）等。

｛首｝在春秋战国秦齐燕系多沿用有发的写法，齐文字见春秋晚期叔夷镈作“ ”，

叔夷钟二亦作“ ”等。秦系文字无论各种铜器铭文、睡虎地秦简、云梦龙岗秦简、陶

文等，几乎无一例外都作有发之形。秦篆文写法象形程度较高，见始皇诏方升“黔首”

作“ ”，秦陶·1517“黔首大安”作“ ”等；隶书写法有所变异，发形近“止”，见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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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权“黔首大安”作“ ”（秦铜·182），睡虎地《封诊》34“斩首”作“ ”，《集篆古

文韵海》卷三收录的“ ”和“ ”即源于这类写法，或省作两点，见睡虎地 156“斩首”

作“ ”，龙岗秦简 150“黔首”作“ ”。燕系用字作“𩠐”，见夹 刻石作“ ”等。

这类写法当是受西周主流用字的影响。

晋楚两系则习用无发的写法，如三晋地名、人名用字均作“𦣻”字，见八年首垣

令戈“ ”A，《玺汇》136 页地名“首阳”中“首”作“ ”，《玺汇》334 页人名“俞首”

中“首”作“ ”等。楚系早期部分用字承袭西周有发写法，见天星观遣策“白羽之

𩠐”，新蔡楚简甲三 203“又颜𩠐”，其他多数使用无发的“𦣻”，从首之字也多作无发

之形，见曾侯乙 46“墨毛之𦣻”，上博三《彭》8“狗老弍拜旨𦣻曰”，上博四《曹沫之陈》

53“万民黔𦣻”等。但也有例外，郭店《语丛四》5“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中“首”作“ ”，

清华简《系年》11“齐襄公会者（诸）侯于首止”中地名用字“首”作“ ”，这或许与

其传抄来源和传抄时代有关。周凤五（2000：53-63）认为郭店《语丛四》源自齐鲁儒

家经典抄本，书写风格已经被楚国“驯化”，有发的写法可能是齐系风格改之未尽的

结果。清华简《系年》的字形特征具有相当古老、正统的特色（参见郭永秉，2016:18-

19），这也就能理解《系年》“首”的用字为何会具有早期的特点。

《说文·𩠐部》：“𩠐，𦣻同。古文𦣻也。巛象发，谓之鬊，鬊即巛也。”《说文·𦣻

部》：“𦣻，头也。象形。”《说文》收字既是用字历史的总结，也是当时用字的反映，《说

文》将“𩠐”和“𦣻”别为二字恐怕也是前代用字分异的体现。西汉至南北朝承袭秦

系有发形的“𩠐”或“首”。敦煌 S.388《正名要录》：“ 、 ，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

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唐元度《九经字样》：“𩠐首，头也，象人面，上从巛象

发。上《说文》，下隶省。”从中可以窥见唐代两字并用的面貌，此后“首”字占使用优

势，并沿用至今。

1.2  ｛豆｝

“豆”是先秦两汉重要盛食器，豆的器形一般包括豆盖、豆盘、柱足与底盘四个

部分，西周多为陶质，西周后流行青铜豆，春秋战国盖豆盛行，并与鼎组合成为中原

地区主要礼器，战国后漆木豆兴起并持续到两汉。此后豆器逐渐衰亡，“豆”字的记

词职能主要借记植物“豆”。“豆”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多用作人名或地名，字形象盛

器豆之形，不同类组的用字略有差异，如宾组、历组和出组卜辞多作“ ”（屯 740）

和“ ”（屯 2484）等，上象豆体，下象柱足和底座之形，何组卜辞和铜器铭文用字作

A 小草《说网上新见的两件战国魏“首垣”铜器》指出：“‘首垣’西周时属卫国，春秋时为卫

国的匡邑，战国时被魏国吞并，置首垣邑。”原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
年 5 月 12 日，后收入刘钊（2013：117-119）。



2021 年第 4 期 ·35·

“ ”（宰甫卣，《集成》5395）和“ ”（《合集》29364）等，字形上部有横画，象豆盖之形。

西周金文习用带盖形之字，见周生豆“周生作尊 （豆）”（《集成》 4683），大师虘豆“太

师虘作烝尊 （豆）”（《集成》4692），姬寏母豆“静公 （豆）”（《集成》4693）等。

｛豆｝在战国秦简牍中传承了西周金文的习用写法，均有象盖形的横笔，见睡虎

地《法律答问》27“置 （豆）俎鬼前未彻乃为‘未 ’”，岳麓秦简《占梦书》33“梦

见 （豆），不出三日嫁”等。楚系用字则更多传承不带盖形的写法，见信阳简 2-20“杯

（豆）卅，杯卅”，信阳简 2-12“八方琦，廿 （豆）”，望山简 2-45“四皇俎，四皇

（豆）”等，与此同时也出现类增义符的“梪”字记录，见包山简 266“五皇俎，四

（合） （梪 - 豆），四皇 （梪 - 豆）”等。战国三晋陶文玺印也多见不带盖形的写法，

见人名“迊 （豆）”（《陶文图录》5.32.1）等。燕系用字也不带盖形，见《陶文图录》

4.199.1“王 （豆）”，《货币大系》3672 燕明刀背文“右 （豆）”“左 （豆）”等。齐

系陶文亦同，见《陶文图录》2.445.1“ ”，2.521.2“ ”，2.497.1“ ”等。《说文·豆部》：

“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凡豆之属皆从豆。 ，古文豆。”古文“ ”隶作“ ”，

正来源于这类不带盖形的写法。

2. 传承不同构形要素

有些词语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中存在用字差异，后世传承过程中不同用字被

降格成构形要素得以沿用下来，多在甲骨文基础上追加或改换其他构形成分，春秋

战国时期的用字开始呈现地域分布的差异。虽然不同类组与地域之间的用字并非

一一对应，但明显能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演变关系和传承脉络。

2.1  ｛遣｝

｛遣｝表示派遣、差遣义，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存在用字差异。宾组一类、宾组

三类、午组卜辞都记作“ ”或“ ”，字形从 从𠂤，会派遣军队义，严格隶定作“ ”，

见《合集》3034、5317、7981、35301，《小屯》2770 等。《说文·𨸏部》“ ，𨺫商、小块也，

从臾、𨸏。”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指出“古文偏旁从𠂤从𨸏得通，从臾则从 之讹”，

林义光《文源》“ ，像两手遣之”，学界普遍认为《说文》“𨺫”就是“遣”字古文（参

见季旭昇，2014：126），《说文》释义似无根据，文献罕见“𨺫”字此义的用法。｛遣｝在

典宾类、历组二类卜辞则习用“ ”字记录，在“ ”字下部增加装饰性构件“口”，隶

定作“ ”，见《合集》4723、5315、7884、17621 正、35301 等，何组二类、无名类卜辞表

“过失”义也多用这类字形。｛遣｝在出组一类卜辞则用“ ”字记录，在“ ”字下部

增加横笔，见《合集》4387，《英藏》312、1948 等，王子杨（2013：44-45）认为“这个‘一’

可以理解为‘口’形之省，更可能如，‘次止’‘驻扎’义的‘ ’字所从的短横（有时两

个短横），表示师旅驻扎之地”。｛遣｝在殷墟甲骨文常见的辞例为“王遣”或“王遣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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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意为商王派遣某族做某事。

｛遣｝在西周金文也存在用字差异，有的在殷墟甲骨文“ ”字基础上追加义符

“辵”作“ ”，这类写法保留了“口”旁，见孟簋“朕文考眔毛公 （ ）仲征无需”（《集

成》4162），小臣 簋“ （ ） 师”（《集成》4238）等。有的在甲骨文初文“ ”

字基础上追加义符“辵”作“ ”，隶变后作“遣”，与“ ”相比省减“口”旁，见遣

叔吉父 “ （ ）叔吉父作虢王姞旅 ”，多友鼎“ （ ）乃元士”（《集成》2835）等。

｛遣｝在战国时期的用字呈现地域差异，秦文字沿袭西周带口形的“ ”字而有

所变异，见睡虎地《封诊式》14“ （ ）识者当腾腾”，睡虎地《秦律十八种》159“及

相听以 （ ）之”，睡虎地《法律答问》5“人臣甲谋 （ ）人妾乙盗主牛”，里耶秦

简（8-198 正）+（8-213）+（8-2013 正）“ （ ）诣廷”等，字形写法明显都带“口”

旁。齐系金文多次出现人名“遣”字均作“ ”，如邿遣簋“邿 （ ）作宝簋”（《集成》

4040）等。｛遣｝在楚系简帛的用字与秦文字不同，字形从辵或从止，作“ ”或“ ”，

声符“ ”所从之“𠂤”声化作“䇂”，“遣”“䇂”同属上古音属溪纽元部，声韵皆同。

《说文》“䇂，罪也，……读若愆”，出土和传世文献常假“遣”记录｛愆｝，更可证“䇂”

字与“遣”或“愆”的密切关系，见郭店《语丛四》21“善使其民者，若四时一 （ -

遣）一来，则民弗害也”，上博九《灵王遂申》2“申城公 其子虚未畜发，命之 （ -

遣）”等。西汉以后继承秦系用字的结构，但省减了“口”旁，见张家山《二年律令》

232“若 （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征若迁徙者”，居延新简 EPT59.68“候史褒

辞曰：十二月五日 （遣）宽”等。

2.2  ｛雉｝

表示野鸡、山鸡的｛雉｝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也有用字差异，𠂤宾间类和典宾

类卜辞记作“ ”，从隹矢声，隶作“雉”，见《合集》10921“允隻麇二、 （雉）十七”

等。宾三类、出二类、黄组卜辞则习作“ ”字，隶作“ ”，从隹夷声，见《合集》

37378“隻 （雉）一”等。传世文献“雉”和“夷”通借，见《汉书·扬雄传上》“列新

雉于林薄”，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雉、夷声相近”，马王堆帛书“新雉”即“辛夷”。“ ”

与“雉”字所取声符不同，二者在类组分布上构成互补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雉｝的地域用字差异，正是殷墟甲骨文类组用字差异的延续。

秦文字沿用从“矢”得声的“雉”字，见石鼓文《猎碣·田车》“麋豕孔庶，麀鹿 （雉）

兔”，石鼓《猎碣·马荐》“微 =（微微）（雉）血”，龙岗秦简 34“取其豺、狼、豲、貈、狐、

狸、 、□、 （雉）、兔者，毋罪”等。战国楚系简帛则用从“ ”得声之字，如上博简

出现“ ”字记录，见上博五《竞建内之》2“有 （ - 雉）雊于彝前”，上博九《陈公

治兵》1“命师徒杀取禽兽 （ - 雉）兔，师徒乃乱”则借用“ ”字等。楚简“ ”

在“ ”的基础上累增“土”旁，其实“雉”字累增“土”旁的习惯在甲骨文里便已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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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合集》26879 作 、《屯》4200 作 、《合补》作 8982 等，隶定为“ ”，只是该字

的记词职能表“失众”之“失”。楚简“难”字也有增“土”旁作“ ”的写法，见曾侯

乙 174 作 、包山简 236 作 、郭店《老子》甲 15 作 等。值得说明的是，秦文字从

“隹”之字在楚系简帛从“鸟”，并不仅限于｛雉｝的用字，如包山简 257“鸡”作 或

，郭店简《语丛四》26“雌”作 ，郭店简《语丛四》16“雄”作 ，郭店简《性自命出》

7“雁”作 ，上博五《鬼神之明》3“𨾦”作 等。西汉以降，秦系用字“雉”彻底取代

其他字符，并传承至今。

2.3  ｛逐｝

表示追逐、追赶义的｛逐｝在殷墟甲骨文用字较为多样，各类组都见从“止”从

“豕”的用字“ ”。此外，不同类组也存在用字差异，王子杨（2011：45-46）指出，师宾

间类、出组、无名组、黄组卜辞用“逐”字表示｛逐｝；宾组卜辞主要使用“逐”来写｛逐｝，

此外也见用“ ”“ ”等字；师组小字类见以“ ”字记录；何组卜辞则出现用“ ”字，

也出现“犬”字表示，宾组一类则出现“豕”表示，可能是简省的结果；历组二类出现

的“ ”字记录的可能也是｛逐｝。殷墟甲骨文｛逐｝的用字存在从犬、从豕、从兔、从

鹿、从 的区别，这可能是早期阶段根据追逐对象的差异随文改字的结果，但在殷墟

甲骨文里它们基本上混而无别。西周以后，甲骨文从“止”之字多从“辵”，从“豕”的

用字“逐”开始取得使用优势，其他异体逐渐被淘汰，见西周晚期 “卑复虐 （逐）

氒君氒师”，周原甲骨 H11:13“ ”等。

战国秦文字沿用了西周金文的“逐”字形，见睡虎地《日甲》19 背“出 （逐）”，

睡 虎 地《日 乙》199“正 东 隙 （逐）”等。 燕 系 玺 印 也 作“逐”，见《古 玺 汇 编》

2819“长 （逐）”等。三晋文字亦同，见《中国古印：程训义古玺印集存》1-138“䣆

（经） （逐）”等。战国楚文字见用“逐”，如清华二《系年》93“齐庄公光率师以 （逐）

栾盈”等。｛逐｝更多作“迖”，见清华三《周公之琴舞》 9“诸尔多子，（迖 - 逐）思忱

之”，上博五《竞建内之》“驱 （迖 - 逐）畋弋”等。战国齐系文字的用字也多作“迖”，

见齐陈曼鼎盖、齐陈曼簠等，辞例如“齐陈曼不敢迖（逐）康”（《集成》1163），吴振武

（1998:46-47）认为“迖”是战国文字常见的“犬”“豕”互换之例，邬可晶（2013:20-33）

则认为可能是甲骨文与“逐”用法相似的“犬（逐）”之变。殷墟甲骨文已出现从“犬”

的“ ”字记录｛逐｝的用例，体系性改换义符后正作“迖”，齐楚的用字可能正源于

甲骨文这种古老的写法。西汉以后沿袭秦系用字“逐”，汉初也见借“蜀”字记录｛逐｝，

如银雀山《孙膑兵法·威王问》255“黄帝战蜀（逐）禄（鹿）”等。

3. 传承不同结构用字或字用分工

有些词语在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用字存在结构差异，并被作为不同结构的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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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袭用下来，战国时期不同用字呈现地域分布差异。此外，有的用字在殷墟甲骨

文字用分工明晰，战国时期六国文字承袭其职能分工，秦文字却将有关职能归并，在

传承甲骨文字词关系基础上又有所变异。

3.1  ｛以｝

殷墟甲骨文｛以｝主要表示携带、带领、致送、贡纳等义。宾组和出组卜辞通常

用“ ”或“ ”记录，象人手提一物，“提挈”“携带”是其本义，隶定作“以”。历组、何

组和无名组卜辞多用省去人形的写法“ ”，隶定作“㠯”。《说文·巳部》：“ ，用也。

从反巳。贾侍中说：巳，意巳实也。象形。”《说文》小篆字形即源于此种写法。𠂤组

卜辞兼用“ ”和“ ”记录，辞例如《合集》26“丁未卜，争贞：勿令毕 （以）众伐𢀛”等。

西周金文｛以｝仍表示“率领”义，同时迅速语法化为介词，并且有了连词的用法，虚

词成为“以”字的主要职能，简省的写法“㠯”成为社会习用字。

春秋战国时期秦用字呈现时代性，早期多沿袭西周用字作“㠯”，见不其簋盖“弗

（以）我车陷于艰”，秦镈钟·2 号镈“ （以）宴皇公”，新郪虎符“用兵五十人 （以）

上”等。战国中晚期以后的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里耶秦简、周家台秦简

等习用的都是“以”字，见睡虎地《日甲》2“ （以）寄人”等，字形写法已将“ ”分

裂为“厶”和“人”两个构件。秦文字用字习惯的改变，可能是人为规范的结果。战

国楚系简帛则习用“㠯”，或增“口”旁作“台”（楚金文多见），见上博二《容成氏》

22“冬不敢㠯（以）沧辞，夏不敢㠯（以）暑辞”，清华一《祭公之顾命》7-8“㠯（以）余

小子扬文武之烈”，上博五《三德》16“丧台（以）继乐”，上博六《用曰》13“唯君之贾臣，

非货台（以）酬”等，楚系金文更常见作“台”。三晋文字的用字习惯与楚系相近，“㠯”

字见于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中山王器铭等，“台”字见于郑哀成叔鼎（《集成》2782）、

郸孝子鼎（《集成》2574）等。燕系和齐系文字都习惯记作“台”，见春秋晚期杕氏壶

（《集成》9715），战国燕侯载簋（《集成》10583）、燕王职矛（《集成》11525）等，齐系用

“台”字见陈逆簋（《集成》4096）、庚壶（《集成》9733）等（参见周波，2013：204-205）。

秦与六国的社会习用字的地域分异，正是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用字差异的延续。

3.2  ｛卒｝

传世文献“卒”字主要记录“完毕”“终卒”义的｛卒 1｝和“士卒”义的｛卒 2｝，

传承词｛卒 1｝在殷墟甲骨文里已经频繁出现，不同类组存在明显的用字差异，裘锡

圭（1990）曾详细讨论甲骨文记录｛卒｝的各种异体及其在卜辞中的分布情况，大致

分为四种：“ ”（衣 a）；“ ”（衣 b）可能表示衣服缝制完毕可以折叠起来；“ 、 ”（卒）

在“衣”上加交叉线表衣服裁制完毕；“ 、 ”从“衣”“聿”声是“卒”的异体，隶定作

“ ”。王子杨（2013:99-101）总结指出𠂤组卜辞主要用“衣 b”记录｛卒｝，也用“卒”

和“衣 a”；宾组卜辞主要用“卒”写｛卒｝，也兼用极少的“衣 b”和“衣 a”；𠂤宾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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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卒”写｛卒｝，也有“衣 a”表示｛卒｝之例；出组与何组卜辞几乎只用“衣 b”表示｛卒｝；

历组、历无名间、无名组卜辞多用“ ”字表示｛卒｝；黄组卜辞则只用“衣 a”记录｛卒｝。

西周时期仍普遍借用“衣”字记录｛卒｝，如 簋“ （衣）搏，无尤于 身”，沈子它簋

盖“廼昧克 （衣）告烈成功”等。春秋时期｛卒｝的用字多在“衣”形下部增横笔以

示区别，如公典盘“考终有 （卒）”等。

战国秦系文字袭用“衣”字下端增横笔的“卒”字记录，使用“卒”字无疑能与殷

墟甲骨文“衣 a”“衣 b”的用字习惯建立传承关系，见睡虎地《秦律十八种》117“未

（卒）岁或坏决”，睡虎地《法律答问》127“从事又亡， （卒）岁得”等。战国楚

系简帛习用“ ”“ ”字记录｛卒｝，禤健聪（2017：469-470）认为它们来源于甲骨

文“ （ ）”，它的右旁误认成“又”上置以后便是“ ”或“ ”，见包山楚简 197“尽

（ ）岁”，上博四《昭王毁室》5“王徙处于平澫，（ ）以大夫饮酒于平澫”等，不

过郭店《唐虞之道》18“君民而不， （卒）王天下而不疑”可能是受他系文字的影响。

战国时期燕、齐、三晋等系文字则同时并用“ ”和下增横笔的“卒”字。西汉以降只

因袭了秦系“衣”字下增横笔的写法记录｛卒｝，隶变完成后写作“卒”，汉初也见零星

借“萃”字记录｛卒｝，如阜阳汉简《诗经》24“父 兮母兮，蓄我不萃（卒）”等。

3.3  ｛中｝

与“首”和“豆”的情况相比，｛中｝的用字传承情况更为复杂。《说文·丨部》：“中，

内也。从口。丨，上下通。 ，古文中。 ，籀文中。”《说文》已将“ ”和“中”看

作同字异体，然而古文字阶段它们是存在明确字用分工的。黄德宽等（2007：1165）

认为“ ”象旗旒飘扬之形，殷墟甲骨文常用来测风或日影，卜辞频见“立中”的辞

例，即树旗以测风，见《合集》7369：“丙子其立 ，无风，八月”等。甲金文“ ”字旗

杆部分加有“○”形或“□”形，标示旗杆正中位置，构形理据与常用意义相吻合。殷

墟甲骨文表“中间”义的｛中｝主要用“ ”字记录，如宾组、何组、黄组、历组、无名类、

花东卜辞等都习作“ ”“ ”“ ”“ ”等，唯独师组卜辞见以简省字形上下端“游”

的写法“ ”记录｛中｝。殷墟甲骨文各类卜辞中简体“中”字的主要职能是记录｛仲｝，

见师小字类、师宾间类、典宾类、宾三类、何一类、何二类、历二类、历无名间类、无名

类、子组、圆体类、妇女类卜辞等。可见，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是“ ”字省减笔画

产生的分化字，二者记词职能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参见孙俊，2005:9-11）。西周金

文延续了殷墟甲骨文的用字习惯，张世超等（1996:1985）指出“西周金文方位字作

，而伯仲字作 ，不相混淆”，见仲师父盉“中（仲）师父作旅盉”（《集成》9410）等。

战国时期与之相关的用字习惯开始出现地域歧异。早期秦文字资料仍见“ ”

字记录｛中｝，见石鼓文《吴人》“ （中）囿孔□”，故宫藏秦子戈“秦子作造 （中）辟

元用”，时代较早的相家巷秦封泥部分文字“中”也作“ ”等；时代稍晚的秦文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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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用彻底简省旗旒部分的“中”字表示｛中｝，见诅楚文“置诸冥室椟棺之中”、放马滩

《日书》甲 23“日中南吉”、睡虎地《法律答问》101“百步中比野”等，秦印文字始增

人旁作“仲”表示｛仲｝，见《秦印编》156“仲山贺”“和仲印”等，后世典籍用字传承

的正是秦系用字习惯。六国文字延续了殷墟卜辞的字用分工，仍用“ ”（楚文字、

燕文字或用“ ”）表示｛中｝，用“中”表示｛仲｝（参见周波，2013：37），见包山楚简

139 反“盟其所命于此书之 （中）”，上博三《周易》7“九二：在师 （中），吉，无咎，

王三赐命”等，而在上博简“仲尼”“管仲”的“仲”均作“中”。｛中｝在三晋文字习用

“ ”字，见侯马盟书 156:20“晋邦之 （中）”，春成侯盉“ （中）府”，中山王鼎“ ”等。

齐系文字亦习作“ ”，见叔尸钟“慎 （中）氒罚”（《集成》273）和相关陶文等。燕

系玺印用字多作“ ”形，当是“ ”的变异写法。

表 1 战国各系文字传承用字差异 A

词语 秦用字 楚用字 齐用字 三晋用字 燕用字

｛首｝ 𩠐→首 * 𩠐→𦣻 * 𩠐 𦣻 𩠐

｛豆｝ 豆 *、梪

｛遣｝ *、

｛雉｝ 雉 *、

｛逐｝ 逐 迖 *、逐 迖 逐 逐

｛以｝ 㠯→以 * 㠯 *、台 台 㠯、台 台

｛卒｝ 卒 *、 卒（衣）、 卒（衣）、 卒（衣）、

｛中｝ →中 * *、

以上从书写特征、构形要素、异构用字和字用分工等维度考察了战国不同区系

分头继承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用字的情况，这种现象属多字同时沿用，如果系统梳

理应该还存在更多类似现象，尤其是战国文字分别沿用商周古文的情况。不过整体

来看，后世更为普遍的是从殷墟甲骨文多个用字中选择某个沿用下来，未被沿用的

则被彻底淘汰。甲骨文的特征性写法和结构随着战国文字区域性特征的形成和凸

显逐渐受到冲击，有的出现不断弱化的趋势。

A 表 1 中的“→”表示同系文字的用字习惯存在时代更替现象，内部存在时代差异。“*”表

示该字为同系文字多个用字中的社会习用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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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论

战国各系文字分头继承殷墟甲骨文不同类组习惯形成用字差异，一方面说明战

国各系用字都有着十分古老的来源。虽然这些用字与殷墟甲骨文相比，有的存在书

写变异，有的加注义符或声符，有的字用分工进行了调整，但与殷墟甲骨文用字之间

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见。正是基于这种紧密的传承关系，学界近年涌现了一批据商周

古文考释战国文字，或据战国文字考释商周古文的成果（参见孙超杰，2017）。另一

方面说明战国各系用字差异的层次丰富、成因复杂，既有战国时期新造新借或变异

引起的用字差异，也有因传承袭用不同来源古文形成的差异。学界对战国时期新出

现的文字现象讨论较多，尤以新出字、特殊构形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但对历史传承

引起的用字差异认识得却不够充分，用字传承也是汉字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该引起更多关注。汉字系统虽然历经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但因传承字的存在得以

长期保持稳定，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也得以延续。

对于这种分头继承遂成异流的用字现象，孤立地看每个个案似乎都是偶然巧

合引起的，但如果从汉字形构用不同维度将所有例证串联起来，结论可能未必如此。

这需要结合不同阶段用字差异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分析。对殷墟甲骨文用字类组差

异的成因，王子杨（2013:94）提出：“我们认为卜辞刻手的书写习惯是导致甲骨文字

形存在类组差异现象的主要因素。……其实，非但甲骨文字形的类组差异现象可以

归因刻手因素，不同类组卜辞之间存在的所有差异，如文例、行款、句法等最终都可

以追溯到刻手习惯这一层面。”殷墟卜辞用字的类组差异主要是刻手个人习惯不同

引起的，在西周金文中带有个人习惯的用字逐渐进入社会通用领域。与殷墟甲骨文

不同的是此时虽然存在异体并用，但某字可能已经占据使用优势，不同用字的使用

频率差异悬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受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字使用呈现依国别、地区分化的特点，西周社会通用的异体用

字转变为特定地域使用的字形。相同文字的使用主体经历了不同刻手、社会群体、

区域群体的转变，这在汉字发展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很难说殷墟卜辞不同类组

的刻手与战国不同族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彼此有意区别不同用字习惯以彰显个

人或地域特点的心理是一致的。

通过上述特殊传承用字现象的考察，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揭示出战国不同区系用

字差异形成过程复杂性的一个侧面，这对我们讨论汉字职用演变史、字词关系发展

史也不无启示意义。学界当前从共时角度对汉语字词关系进行断代描写的成果已

经较为突出，几乎覆盖不同时段的各类文献资料，但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梳理字词关

系发展演变的成果较少，更缺乏“通史”性的动态考察，这不利于准确把握汉字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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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变趋势，也将遮蔽大量有价值的现象和演变规律。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

宏观勾勒多而系统测查少，多数是从整体将不同材料的字词关系归纳为“一字对应

一词”“一字对应多词”“多字对应一词”等不同类型，从微观角度对单个字符记录

职能变化、个体词语用字演变作“总账”梳理的研究需要加强，汉语字词关系发展变

化的动因也有待深入挖掘。完整系统的汉字职用演变史的建构，有赖于扎实的共时

描写和历时比较分析，也需要大量扎实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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